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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1年度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推廣補助計畫核定補助經費表、111年度最適化智慧

照明示範推廣補助計畫補助契約書

主旨：有關貴單位提案申請本局111年度「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推廣

補助計畫」，業經審核通過，請確依說明事項辦理後續事宜，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推廣補助計畫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二、貴單位依旨揭計畫作業要點提案申請補助，業經審查通過，

所獲補助經費額度詳如「111年度最適化智慧照明示範推廣補助

計畫核定補助經費表」(以下稱核定經費表)。

三、旨揭計畫辦理期程自核定補助日(即本局發函日)起至111年12

月31日止，請貴單位即依作業要點第9點及第10點規定辦理下列

事項：

(一)請將核定經費表所列之審查意見納入貴單位計畫書辦理，

並依作業要點及計畫書規劃內容，確實執行最適化智慧照明

節能示範系統建置工作。

(二)旨揭計畫補助契約書請確認用印後，併附契約規定文件及

貴單位計畫書，於111年7月29日前函復送達本局，俾利完成

簽約。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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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單位如為地方政府所屬機關(構)，應將補助款納入預算

辦理。

四、為利貴單位瞭解旨揭計畫之後續執行重點與應注意事項，本

局業委由計畫團隊協助製作計畫執行說明簡報等參考資料，詳

細下載資訊將另行通知。

正本：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附設新北市私立雙連安養中心、財團法人臺

中市私立廣達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廣達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

護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公老坪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田園

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愛如心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

珍瑩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南投仁愛之家、財團法人利河伯社會福

利基金會附設嘉義縣私立基督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

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聖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愛心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萃文書院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萃文佛恩養護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

之家、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永安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慈愛養護院

、金門縣大同之家、金門縣松柏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副本：金門縣政府(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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